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县政府各部门：
经2008年4月1日县政府第4次常务会议研究同意，现将《吉安县县直单位发展工业经济税收奖励办法（试行）》印发给你们，请遵照执行。
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 二〇〇八年四月八日
吉安县县直单位发展工业经济税收奖励办法（试行）
 
第一条 为充分调动县直各单位（含条管部门）发展工业经济、培植地方财源的积极性，促进全县招商引资工作，不断做大做优财政“蛋糕”，特制订本办法。
第二条 奖励对象。所有通过招商引资兴办工业企业（或自办、联办工业企业，下同）的县直各单位。
第三条 奖励条件。奖励范围内的企业为工业企业，并同时符合以下三个条件：
（一）2008年元月1日后新办的（以注册登记时间为准）；
（二）落户在县工业园区（含凤凰片区）或经县政府认定落户在其它区域的；
（三）年纳税额10万元（含）以上，且年度内税收入库数超过历年税收入库数的最高年份。
下列工业企业不纳入奖励范围：
（一）资源型企业；
（二）变更企业名称或变更法人代表的企业，以及以其它形式变更、套取奖励的企业。
第四条 纳税额统计口径。分企业统计，从2008年起，每年以企业当年入库的税收合计数为计算依据。在统计税收时，“入库的税收合计数” 应剔除以下项目：
（一）城建税和教育费附加入库数；
（二）税收退库数；
（三）企业缴纳的滞纳金、罚款；
（四）上级有关部门查补的各种税款。
第五条 奖励计算办法。对符合奖励条件的企业，按第四条确定的计算口径，分两项累计计算奖金兑现到单位：
（一）增值税按实际入库数的5%奖励；
（二）其它税种的地方留成部分扣除兑现企业优惠政策后，按20%的比例奖励。
第六条 奖励期限。企业从产生税收的第一年度至第十年度期间，单位可享受本办法规定的税收奖励。
第七条 奖金使用。单位获得奖励金额的20%用于弥补机关经费不足。80%用于奖励本部门干部职工，其中主要负责人和项目第一引荐人分别可奖总额的10%，但每人年奖金额不超过5万元；其他干部职工的年奖金额不超过2万元；80%用于奖励干部职工如有结余，其结余部分用于弥补机关经费不足。
第八条 企业认定
（一）企业认定主体。从2008年起，单位招商引进的工业企业必须经县政府以书面形式认定，否则不列入考核范围。
（二）企业认定程序。先由单位向县招商局提出书面申请，然后由县招商局牵头商县经贸委、县工业园办共同审核，报县政府审定后以书面形式确定归属。
（三）企业优惠办法的确定。新办的工业项目，其优惠办法由县政府以书面形式予以确定，各单位不得自行出台任何形式的  
优惠办法。
第九条 奖励程序。年末，先由单位向县财政局提出要求奖励的书面申请，并复印相关文书、资料及企业纳税凭证，然后由县财政局牵头，与县招商局、经贸委、工业园办、国税局、地税局等部门共同复核，计算出奖励金额报县政府审定后，再由县财政局拨付兑现。
第十条 县国税局、地税局、招商局、经贸委和工业园办要各司其职，认真做好税收和项目归属的收集、初审、呈报等相关工作。对上述部门和受奖单位的弄虚作假行为，将对直接责任人进行严肃处理。
第十一条 本办法自2008年1月1日起执行，由县财政局负责解释。原对县直单位发展工业经济进行奖励的有关条款不再执行。

